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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7 年台上字第 1428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7 年 11 月 15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請求遷讓房屋等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07年度台上字第1428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法定代理人　曹添旺

訴訟代理人　黃旭田律師

　　　　　　陳建至律師

　　　　　　許樹欣律師

　　　　　　陳淑真律師

被 上訴 人　國立臺灣大學

法定代理人　郭大維

訴訟代理人　黃鈺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7年4

月17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06年度重上更㈠字第 76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查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後，其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曹添旺，並據

其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次查本件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71年8月30 日簽訂「國立臺

灣大學、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長期學術合作合約」（下稱系

爭合約），約定雙方學術合作關係外，上訴人並得無償使用中華

民國所有，由伊管理之國有公用財產（即坐落臺北市○○區○○

段0○段0地號土地上，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街○○○○○○

○○○○○○○○○○○○○○號之建物及附屬建物，下稱系爭房屋），乃

學術合作及使用借貸之混合契約。惟兩造自71年至85年間未進行

實質學術合作，上訴人已使用系爭房屋完畢，依民法第470條第1

項規定，應將系爭房屋返還。且兩造未約定上訴人使用系爭房屋

期限，上訴人關於系爭房屋之使用應屬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伊

得依民法第470條第2項規定隨時請求返還系爭房屋；另伊簽立系

爭契約後，因學生數量持續增加等不可預知之情事，而有收回系

爭房屋自用之急迫情形，遂於85年1月23日依民法第472條第1 款

規定終止系爭合約，上訴人自應將系爭房屋騰空後返還予伊，伊

並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爰依民法第 470

條第2項、第767條及第179 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將系爭房屋騰

空返還予伊；並給付新臺幣（下同）1602萬4350元本息，暨自起

訴之日起至交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26萬7073元之判決（

匯出時間：113/04/28 05:59

第 1 頁



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敘）。

上訴人則以：伊係於71年間因應政府當時既定政策，由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下稱經建會）協調被上訴人向民間徵收系爭土地

，並興建系爭房屋，購地不足款項，經建會更轉洽中美基金管理

委員會墊借，再由行政院主計處（下稱主計處）配合編列相關預

算，伊使用系爭房屋，核屬公法上指定用途之關係，符合被上訴

人取得系爭房地產權之預定計畫及用途。被上訴人請求返還系爭

房屋，違反國有財產法第32條「公用財產應依預定計畫及規定用

途使用」之規定。又兩造自71年8月30 日簽訂系爭合約後即持續

進行學術合作，並未中斷，伊有繼續使用之需要，借貸目的尚未

完畢。又被上訴人每年興建新校舍，其徵收台北市○○○街校舍

預定地遭居民抗爭事件現已解決，教學空間並無不足，其無收回

系爭房屋之必要。況被上訴人於85年1月23 日已終止系爭合約，

其迄至100年11月30 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罹於時效等語，資為

抗辯。

原審審理結果，以：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為伊管理之國有公用

財產。兩造於71年8月30 日簽訂系爭合約，約定雙方學術合作關

係外，上訴人得無償使用系爭房屋。伊於85年1月23 日發函向上

訴人終止系爭合約，上訴人迄未返還系爭房屋之事實，為上訴人

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系爭合約開宗明義揭櫫兩造「協同致力

於經濟科學之研究及教學，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學術合作契約」意

旨，另於第7 條約定：「在合作期間由臺大（即被上訴人）配合

中經院（即上訴人）之需要撥出建築用地3 千坪，並編列建屋專

款興建經濟研究館等建築提供使用，其產權屬臺大所有，至有關

管理、維修及水電等費用，概由中經院負責」。而被上訴人以其

名義編列預算購地、興建經濟研究館（即系爭房屋），並將系爭

房屋無償提供上訴人作為院址使用迄今，參以上訴人於84年11月

30日、85年10月17日發函被上訴人表示「本院借用之館舍等設備

，仍請准予繼續使用」等語；被上訴人於88年4月19 日函復上訴

人之內容，堪認兩造為學術合作交流，被上訴人就其無償以系爭

房屋供上訴人使用，上訴人允於使用後返還系爭房屋必要之點，

互有合致之意思表示。再觀諸上訴人所提備忘錄、被上訴人代徵

購上訴人所需辦公用地過程相關會議資料等兩造往來文書及政府

文書紀錄內容，可知上訴人之成立係政府當時既定政策，乃由經

建會主導協調以被上訴人名義購地、興建系爭建物，主計處亦配

合編列被上訴人相關預算。被上訴人徵地不足款部分雖由經建會

洽商中美基金管理委員會墊借，然該筆款項係由被上訴人所借貸

及償還。而關於本件購買系爭房屋基地之預算編列，送至立法院

預算表預算項目欄及說明欄並未記載係為上訴人購地。且被上訴

人將系爭房屋及基地自71年起無償提供上訴人使用，未予計收使

用費，於100 年間遭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列為缺失，顯見系爭

房屋並未指定用途供上訴人使用。按公用財產以各直接使用機關

為管理機關，直接管理之（參照國有財產法第11條規定）。而系

爭房屋之取得，政府既以被上訴人徵收校地、興建校舍為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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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直接交由被上訴人管理，核屬供被上訴人直接使用之公用財產

。經建會、主計處因國家政策，協助上訴人解決辦公廳舍需求，

雖屬基於公法為國家處理公務，然被上訴人提供系爭房屋予上訴

人做為辦公廳舍使用，並非基於公法關係所為之行政處分，而係

依系爭合約第7 條約定，訂定使用借貸契約，而屬私法上之使用

借貸關係。則兩造就雙方之權益，仍應按借用時合致之意思表示

及使用借貸法律關係之相關規定，以為決定，亦無違反國有財產

法第32條「公用財產應依預定計畫及規定用途使用」之規定可言

。次按貸與人因不可預知之情事自己需用借用物者，得終止契約

，為民法第472條第1款所明定。本條之適用，不問使用借貸是否

定有期限，均包括在內。所謂不可預知之情事，指在訂立使用借

貸契約以後所發生之情事，而非訂立契約時所能預見者而言。而

所謂自己需用借用物，衹須貸與人有自己需用借用物之原因事實

為已足，其是否因正當事由而有收回之必要，不必深究。乃因使

用借貸為長期無償契約，實不宜加重貸與人之義務，是其終止使

用借貸之事由，理應從寬認定。觀之被上訴人校區土地面積有限

，但學生人數快速成長，校內無足夠空地可供興建新建物，對外

徵收土地不利，堪認被上訴人有自己需用系爭房屋以供教學之事

實，且為出借系爭房屋時所不能預知。則被上訴人主張其依民法

第472條第1款之規定，得終止借貸契約，洵屬有據。至其應如何

規劃校地、使用次序應以何種為優先、可否將校地作為停車場或

學生活動中心，均非上訴人可得置喙。又被上訴人於85年1月 23

日向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合約之意思表示，雖無「終止使用借貸」

之明文，但已明確表示「致函貴院終止貴我雙方於七十一年八月

三十日簽訂之國立臺灣大學、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長期學術

合作合約…，請惠即騰還所借本校經濟研究館房地」等語，堪認

其已向借用人表達終止使用借貸之意思。是兩造間之使用借貸關

係業於85年1月23 日消滅，上訴人自斯時起，無權占用系爭房屋

。又按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或除去妨害請求權，無

民法第125 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所稱「已登記不動產」，係

指已依土地法辦理登記之不動產而言。系爭房地所有權人為中華

民國，被上訴人為管理機關，其基於管理機關而行使回復請求權

或除去妨害請求權，即無民法第125 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被

上訴人之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而消滅。又系爭土地坐落於臺北市

大安區，屬城市○○○○○段，現由上訴人做為學術研究使用，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每年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320 萬

4870元，未逾系爭土地及系爭房屋申報總價年息2%，應認妥適，

上訴人每月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26萬7073元。又被上

訴人係於100年11月30 日起訴，其得請求上訴人給付相當租金之

不當得利，自起訴前5年起算。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

第179 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

；另應給付1602萬4350元本息，及自起訴之日即100年11月30 日

起至交還系爭建物之日止，按月給付26萬7073元，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等詞，為其心證所由得。並說明上訴人其餘防禦方法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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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據，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駁之理由，爰將第一

審所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予以廢棄，改判如其聲明。

查上訴人雖係由國家捐助大部分資財，為國內、國際及特定地區

經濟之研究，備供政府諮詢參考等公共目的，而依中華經濟研究

院設置條例成立之組織體。然該條例第2 條已載明該院為財團法

人；縱屬學說所稱之公設財團法人，惟其所為若非公權力行為，

而與他人涉有私權糾紛時，仍應由普通法院透過民事訴訟程序予

以解決。次按混合契約係以二個以上契約應有之內容合併為其內

容之單一契約，當事人負有數個不同類型權利義務，應分別適用

各該權利義務所屬契約之類型之法律規定，以判斷其效力。查系

爭合約第1條至第6條均係有關兩造學術合作內容之約定，但第 7

條明白約定興建之經濟研究館等建築提供上訴人使用，產權仍屬

被上訴人所有；再參酌上訴人於84年11月30日、85年10月17日發

函被上訴人表示「本院借用之館舍等設備，仍請准予繼續使用」

等語，則系爭合約屬混合契約，其中關於系爭房屋部分，係不定

期使用借貸法律關係，原審認應依使用借貸之規定，定兩造之權

利義務關係，於法並無不合。又使用借貸無論是否定有期限，均

為民法第472條第1款規定所規範。原審因被上訴人有自己需用系

爭房屋，且為出借系爭房屋時所不能預知，而認被上訴人得終止

借貸關係，亦無違背法令可言。上訴論旨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

不當，聲明廢棄，難謂有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9條

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15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高  孟  焄

                                法官  彭  昭  芬

                                法官  蘇  芹  英

                                法官  陳  玉  完

                                法官  袁  靜  文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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